
证券代码：002394        证券简称：联发股份          公告编号：LF2016-033 

江苏联发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江苏四友布业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江苏联发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6年11月13日召开的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江苏四友布业有限公司提供委托

贷款的议案》，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委托贷款事项概述 

为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公司在保证经营所需资金正常使用的情况下，利

用暂时闲置的资金，委托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安支行向江苏四友布业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四友布业”）贷款1500万元人民币，贷款期限三年，贷款年利率

6%。 

此次委托贷款不构成关联交易，在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 

二、贷款方的基本情况 

1、名称： 江苏四友布业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06年 09 月 29日 

 3、住所： 江苏省海安工业园区（田庄村 15、16组） 

4、法定代表人：潘根才 

5、注册资本：518万美元  

6、经营范围：生产销售各类高档纺织面料及服装；进出口业务（非配额许

可证管理商品，非专管商品的收购出口业务，不含分销业务和国内贸易）。 

7、股权结构：南通四友纺织有限公司出资 18万美元，占 3.47%股权；辉誉

企业有限公司出资 500万美元，占 96.53%股权。     

8、经营情况：截至2015年12月31日，四友布业总资产7457万元，净资产4695

万元，资产负债率37.04%，2015年度收入1280万元，净利润-35万元（以上数据

已经海安海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截至2016年9月30日，总资产7396万元，净



资产4684万元，资产负债率36.67%，2016年1-9月份，实现收入1331万元，净利

润-12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委托贷款的主要内容  

1、委托贷款金额：1500万元人民币  

2、委托贷款用途：补充流动资金 

3、委托贷款期限：三年 

4、委托贷款利率：年利率6% 

5、利息支付：本项委托贷款按月结息，每月的第20日结息 

6、协议的生效：委托贷款合同经相关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人签字并盖章后

生效。  

7、担保措施：为规避上述风险，由四友布业现有的机器设备为其贷款本金

及利息提供抵押担保，同时，潘根荣、姜跃兰夫妇和潘根才、韦宝芳夫妇以其全

部财产为本次委托贷款事项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四、委托贷款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潘根荣、姜跃兰夫妇 

潘根荣身份证号码：32062119560303**** 

姜跃兰身份证号码：32062119550120**** 

家庭住址：江苏省海安县海安镇人民东路46-47号 

（二）潘根才、韦宝芳夫妇 

潘根才身份证号码：32062119651020**** 

韦宝芳身份证号码：32062119640901**** 

家庭住址：江苏省海安县白甸镇瓦甸村五组95号 

五、委托贷款审批及管理 

公司设立调查岗、审查岗和决策岗及审计委员会审批制度，岗位分离，各负

其责。证券部、财务部为调查岗，负责贷款对象的调查和日常管理；审计部为审

查岗，负责对贷款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审查，对贷款整个过程的监督和核查，

并形成材料报送审计委员会审核；董事长为决策岗，根据审计委员会报送材料最

终决定贷款可行性；董事长审核通过后报董事会审议。  

六、委托贷款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对四友布业提供的委托贷款主要用于补充其日常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

四友布业为本公司提供配套加工服务，且其生产经营均在联发色织工业园区内，

由本公司及下属企业提供全部公用工程服务和动力能源，因此，公司能够影响其

生产经营，并能及时把握其经营动态，同时采取由四友布业提供设备抵押担保，

潘根荣、姜跃兰夫妇和潘根才、韦宝芳夫妇以其全部财产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等手

段，最大可能地确保委托贷款资金安全。委托贷款风险可控，本次委托贷款不会

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 

公司将在出现以下情形之一时及时披露相关情况及拟采取的措施： 

1、接受财务资助对象债务到期后未及时履行还款义务的；  

2、接受财务资助对象出现财务困境、资不抵债、现金流转困难、破产、清

算及其他严重影响还款能力情形的； 

3、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的其他情形。  

出现上述情况之一，公司将及时采取催收贷款等措施，确保资金安全。 

七、董事会、独立董事对公司向江苏四友布业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意见 

    （一） 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以委托贷款方式向江苏四友布业有限公司进行财务资

助可以更好的提高公司自有闲置资金的利用效率，有利于股东利益最大化；借款

人信誉良好，履约能力较强，不会影响委托贷款本息的按时偿还；四友布业以其

拥有的机器设备为其贷款本金及利息提供抵押担保，同时，潘根荣、姜跃兰夫妇

和潘根才、韦宝芳夫妇以其全部财产为本次委托贷款事项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本

次委托贷款的安全性较高。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对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中关于《向江苏四友布业有

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进行了认真审议，并基于独立判断立场，发表如下

独立意见： 

本次用于委托贷款的资金是公司自有资金，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公司、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与

接受委托贷款方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委托贷款不存在关联交易。 

本次委托贷款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委贷风险



可控，有利于提高公司暂时性闲置资金的使用效率，有利于提高公司整体收益。

我们同意公司进行本次委托贷款。 

八、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金额及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本次委托贷款额占公司2015年末合并净资产的0.56%，如本次委托贷款提供

后，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发放委托贷款6.746亿元，占公司2015年末合

并净资产的25.03%。 

九、公司已对外提供委托贷款的逾期情况  

公司不存在已对外提供的委托贷款逾期的情况。  

十、备查文件  

1、《江苏联发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江苏联发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向江苏四友布业有限公司提

供委托贷款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联发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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